关于西山南互通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批复

中交新疆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中路高科交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编制的《西山南互通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书》）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路线整体走向自西南向东北，起点位于乌鲁木齐绕城高速（西线）工程西山南互通一期顺接乌尉高速公路，起点桩号WK2+420，起点坐标东经87°24′22.03″，北纬43°39′9.89″，至104团畜牧连东北侧1.2千米处与既有G216衔接后到达终点WK5+900.395，终点坐标东经87°26′11.31″，北纬43°40′29.47″。
建设内容：本项目建设性质为新建，公路主线全长3.480千米，设桥梁158米/1座，涵洞16道，互通式交叉1处，主线收费站1处，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本项目不设取土场、弃渣场、不占用基本农田。本项目施工场地利用乌尉高速公路施工生产生活区，不再新增施工生产生活区用地。
项目总投资2.24亿元，其中环保投资935.77万元。
二、在全面落实《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防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措施的前提下，项目建设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报告书》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和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
三、在项目设计、建设、运营和环境管理中要认真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并达到以下要求：
（一）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严格执行划界施工，禁止对征地范围之外的植被造成破坏；严格控制路基开挖，避免超挖破坏周围植被。施工前，应将占用农用地的表土层（其中耕地约30厘米厚，林地约20厘米厚、草地约10厘米厚，即土壤耕作层）剥离，并在永久用地内适当位置进行集中堆放，并采取临时拦挡和覆盖措施，防止雨淋造成养分和水土流失，以便用于后期的绿化和土地复垦。施工完成后，按照原来的植被类型进行人工恢复，尽量减少对植物的直接破坏，杜绝乱砍滥伐滥挖原生植株。乔木苗、灌木苗或低矮灌木植株与草本植物+草籽应选用区内的原生物种，遵循不同物种混合种植、密度适宜、杜绝单一物种的原则。严禁引入区域内没有分布的种苗或草籽进行栽植。施工过程中，发现重点保护植物、古树名木等，需要及时上报林草部门，采取相应保护措施。
（二）严格落实水环境保护措施。本项目地下水环境保护目标为乌鲁木齐市西山饮用水水源地和天恒基水务公司及周边井群。公路WK3+260~WK5+900.395路段穿越乌鲁木齐市西山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路段工程形式为路基和桥梁，位于饮用水源水井上游区域，路线距水源一级保护区边界最近距离约690米，距水井最近距离约860米。施工期不得在水源保护区内设置预制场、拌和站、施工营地等临时工程。对施工生产废水收集处理后回用，生活污水设置化粪池集中收集处理，污水不外排。
（三）落实噪声防治措施。本项目评价范围内共有声环境敏感点2处，1处居民点天鹅之乡（104团畜牧连），1处办公住宿楼天恒基水务办公住宿楼。在噪声敏感点分布的路段禁止夜间（24点-次日8点）施工；合理安排施工运输车辆的运输路线和时间；合理选择施工机械设备；声环境敏感目标处设置临时围挡；做好宣传工作，倡导科学管理和文明施工。
（四）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措施。严格执行《报告书》中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在乌鲁木齐市西山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路段（WK3+260~WK5+900.395）、跨越畜牧连二支渠路段（WK2+600）、跨越畜牧连五斗渠路段（WK4+300）两侧护栏设计采用加高加固防撞护栏，两侧设置警示标志牌，应禁止危化品运输车辆通行，在西山南互通终点路段前设置危化品运输车辆禁止在水源保护区路段通行标志和绕行提醒标志，同时严格进行管理。设置车辆运输事故应急收集系统，设置1处监控装置，对水源保护区进行全路段监控。道路运营管理单位编制环境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十二师生态环境局、乌鲁木齐市生态环境局备案。
（五）施工期应做好扬尘治理工作。施工场地内道路应配备洒水车定期清扫洒水，运输采用密闭方式，并合理安排运输路线；材料堆场防尘四周设置围挡防风，土方堆场采取定期洒水措施；拌合站采取全封闭作业，四周设置围挡防风阻尘，施工现场进行拌和作业时拌合装置必须封闭严密，同时配备除尘装置。沥青铺滩时建议选择铺滩时段为昼间，选用具有密封除尘装置的沥青拌和设备。
四、你单位应当对《报告书》的内容和结论负责。对不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存在承诺弄虚作假，建设项目严重违法，环评文件有严重质量问题等情形的，我局可依法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对存在的违法行为依法查处。
五、工程施工期和运营期的环境监督管理由十二师生态环境局负责，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并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
六、本批复有效期五年，项目自批复之日起五年后开工建设的，应报我局重新审核。本批复生效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bookmark: _GoBack]七、十二师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和项目所属辖区环境管理部门负责“三同时”监督检查和日常监管工作。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分送以上监督管理机构，并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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